民诉主观专题突破第五讲课堂笔记（考点7-8）

【专题7:执行程序中的一般性制度】
一、对执行行为的异议
（一）适用条件
1．异议的对象：法院的执行行为在程序上违反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规定。具体而言：（1）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以物抵债、暂缓执行、中止执行、终结执行等存在程序违法行为；（2）执行的期间、顺序等未遵守法定程序；（3）法院作出的其他侵害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行为；（4）被执行人以债权消灭、丧失强制执行效力等执行依据生效之后的实体事由提出排除执行异议，法院适用执行行为异议审查处理。但法院的内部管理行为（如提级执行、更换承办人）、执行依据生效前的排除执行异议的实体事由不适用执行行为异议制度。
【提示】如果股东作为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申请追加股东的一人公司为被执行人，有两种观点：（1）我国并未规定反向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因此应当裁定驳回申请，申请执行人不服的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2）可以参照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追加，但被追加的一人公司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2．异议提出主体：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
利害关系人是指当事人以外认为执行法院的程序性事项存在违法性，且损害其利益的人。
3．异议管辖法院：执行法院
4．异议形式：书面异议
（二）法院处理
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15日内由合议庭进行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三）救济方式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
上一级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30日内审查完毕，并作出裁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30日。
（四）对执行的影响
执行行为异议审查和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被执行人、利害关系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停止相应处分措施的，法院可以准许；申请执行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请求继续执行的，应当继续执行。
二、执行和解
（一）执行和解的主体
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和经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
（二）执行和解协议
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
执行和解的具体形式包括：（1）各方当事人共同向法院提交书面和解协议的；（2）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书面和解协议，其他当事人予以认可的；（3）当事人达成口头和解协议，执行人员将和解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各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的。
（三）执行和解的法律后果
1．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告知法院，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执行。
2．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后请求撤回执行申请，法院可以裁定终结执行。
3．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
4．不履行和解协议，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或者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二者择一）
三、执行担保
（一）适用条件
1．必须由执行义务人向法院提出申请；
2．被执行人向法院提供担保（财产担保、第三人担保）；
3．须征得执行权利人同意；
4．须经法院许可。
（二）法律效力
1．法院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
2．如果担保有期限，暂缓执行的期限应当与担保期限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1年。
（三）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后果
暂缓执行期限届满后被执行人仍不履行义务，或者暂缓执行期间担保人有转移、隐藏、变卖、毁损担保财产等行为的，法院可以恢复执行，并直接裁定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不得将担保人变更、追加为被执行人。
执行担保财产或者保证人的财产，以担保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为限。被执行人有便于执行的现金、银行存款的，应当优先执行该现金、银行存款。
四、参与分配
（一）适用条件
1．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法清偿所有债权；
2．被执行人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
3．有多个申请人对同一被申请人享有债权；
4．申请人必须取得生效的执行根据，起诉后尚未获得生效判决的债权人不具备参与分配的资格
5．参与分配的债权只限于金钱债权；
6．参与分配必须发生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财产执行终结之前。
（二）程序规则
1．适用方式
参与分配应当由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出申请。申请人应当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写明参与分配和被执行人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事实、理由，并附有执行依据。
2．管辖法院
主持参与分配的法院是对债务人首先采取查封、扣押或冻结措施的法院。
五、执行竞合
（一）适用条件
1．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权利人存在；
2．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独立的执行根据；
3．数个执行根据的执行发生在同一时期内；
4．被执行人的财产能够清偿全部债务；
[bookmark: _GoBack]5．执行对象是同一债务人的同一特定财产,并且该财产不能同时满足所有的执行根据。
（二）处理方式
1.终局执行之间的竞合
（1）多个执行根据指定的交付物同一：立即停止执行，报请共同上级法院处理
（2）多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分别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按照执行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
（3）债权种类不同：基于所有权和担保物权而享有的债权，优先于金钱债权受偿；有多个担保物权，按照各担保物权成立的先后顺序清偿
2.保全执行之间的竞合
（1）不同保全措施之间的竞合：各债权均为无担保债权，则按照采取保全措施的先后顺序，在先的保全措施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2）同种保全措施之间的竟合：如果先采取的保全措施与后采取的保全措施相抵触，后采取的保全措施无效
3.终局执行与保全执行的竞合
（1）保全执行在前，终局执行在后：法院在执行中已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查封、冻结，其他人民法院不得重复查封、冻结。保全债权人在取得终局执行根据以后，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将保全执行程序变为终局执行程序
（2）终局执行在前，保全执行在后：如果执行法院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并未取得实际控制，或者执行法院虽然已经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取得实际控制，但在程序上存在瑕疵，终局执行不能对抗保全执行

【专题8: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
一、案外人的概念
案外人是指本应该参加但并未参加原诉讼，且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的人，包括第三人和被遗漏的必要共同诉讼人。
二、案外人权利救济题的解题步骤
解答案外人权利救济措施类试题，应首先判断该案外人如果参加诉讼的法律地位，如果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人则可排除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随后再判断案外人主张救济的理由是执行标的选择错误还是作为执行根据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错误，进而确定具体的案外人救济方式。
三、第三人撤销之诉
（一）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条件
1．提起主体只能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遗漏的必要共同诉讼人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2．因不可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3．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
4．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
5．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
6．应当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法院起诉。（属于专属管辖）
（剩余内容下次课讲解）
